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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连州市东陂镇石梯头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初步设计报告技术审查意见

2020 年 11 月 23 日—24 日，受清远市水利局委托，河

南省豫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在连州市主持召开会议，

对《连州市东陂镇石梯头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以下简称《初设报告》）进行了技术审查。清远市水利局、

连州市水利局、我公司专家组、广东有象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及水库所在地镇政府等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了《补充修改意见》，会后设计单位根据参会代表

意见及《补充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补充、完善。经审查，

修改后的《初设报告》（报批稿）基本达到《水利水电工程

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SL619-2013）的要求，可作为水

行政许可的技术依据。

一、工程除险加固的必要性

石梯头水库位于连州市东陂镇尖寨村西侧，距离东陂镇

4km。石梯头水库工程于 1956 年动工兴建，1958 年竣工验

收。坝址以上集雨面积为 0.26km
2
，正常蓄水位 192.15m，相应

库容 8.3 万 m
3
，校核洪水位 192.72m（加固后），相应库容 10.19

万 m
3
（加固后），灌溉农田面积 1200 亩，是一宗以灌溉为主，

兼顾防洪、养殖的小（2）型水库。库区工程主要建筑物包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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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溢洪道、输水涵管；大坝为均质土坝，坝顶高程 195.0m，

最大坝高 10.26m，坝顶长 40m，坝顶宽 6m。上游坝坡坡比为 1：

2.75，下游坝坡坡比为 1：2.9；溢洪道位于大坝右岸，为开敞

式宽顶堰，进口底高程为 192.15m，堰顶宽 3.0m；输水涵布置在

大坝中段，输水涵为钢筋混凝土箱涵，断面尺寸 0.8m×1.0m，进

口底高程 186.64m，出口底板高程 186.11m，进水口采用斜拉式

平面钢闸门控制。

工程原设计标准低，配套设施不完善，经过 60 多年运行，

大坝、溢洪道、输水涵管存在安全隐患，经安全鉴定，水库大坝

为三类坝，需进行必要的加固。

本工程设计基础资料基本齐全，计算过程基本完整，设计报

告基本符合初步设计精度要求。

二、水文

1、基本同意采用 2003年出版的《广东省暴雨参数等值

线图》查取的暴雨参数，以及按 1991 年广东省水文总站编

制的《广东省暴雨径流查算图表》使用手册的产、汇流参数。

2、基本同意采用综合单位线法计算的设计洪水成果，

即设计洪水 20年一遇洪峰流量 4.82m3/s，校核洪水 200年一

遇洪峰流量 6.84m3/s。

3、基本同意施工期设计洪水成果。

三、工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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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意区域地质构造的评价意见，根据《中国地震动

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工程区相应地震基本烈度

为Ⅵ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05g。

2、本阶段进行了一定数量的现场测试和土工试验等工

作，基本查明了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提交

的成果资料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3、区域地质构造稳定性评价基本合理。

4、对工程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问题评价与

建议内容基本合理，提出的地质参数建议值基本合适。

5、进一步复核粉质黏土、全风化粉质泥质灰岩等岩土

层主要物理力学性质及参数建议值。

6、基本同意天然建筑材料的勘察和调查结果。

四、工程任务和规模

（一）工程任务

1、同意本工程的任务是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养殖等综

合利用。

2、基本同意水库除险加固的主要内容为：

（1）迎水坡设置粘土铺盖防渗体，加固后的迎水坡坡比为

1：2.75。

（2）背水坡翻修草皮护坡，重建灌渠渠首，恢复破坝拆除

的部分马道、排水沟及贴坡式反滤排水体。

（3）坝顶宽由现状 4m 加宽至 6m，坝顶路面改造为 C20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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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路面。

（4）加固溢洪道。

（5）重建输水涵。

（6）新建防汛公路、道路排水系统及错车道等。

（7）新建管养房 80m
2
，完善水库安全监测设备及水库信息

化建设等。

（二）工程规模

1、同意水库正常蓄水位维持为 192.15m，同意死水位为

186.64m。

2、同意按自由泄流调洪原则进行调洪演算，根据调洪

演算成果，20年一遇设计洪水位为 192.54m，相应库容为 9.53

万 m3，下泄流量为 1.06m3/s；200 年一遇校核洪水位为

192.72m，相应库容为 10.19万 m3，下泄流量为 1.96m3/s。

五、工程加固设计

（一）工程等级和标准

1、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252-2017），水库属于Ⅴ等小（2）型。同意工程主要

建筑物级别为 5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 5级。

2、同意工程设计洪水标准为 2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

为 200年一遇，消能防冲设计洪水标准为 10年一遇。

（二）工程总体布置

同意维持现有挡水、泄水、输水建筑物总体布置方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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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挡水、泄水、输水建筑物进行除险加固。

（三）大坝加固

1、根据坝顶高程复核结果，同意坝顶高程维持 195.0m 不变。

同意新建坝顶 C20 混凝土路面，路宽 6m，路面厚 0.2m，砂、碎

石混合垫层厚 100mm，道路两侧新建素混凝土路缘石。

2、基本同意迎水坡增设防渗黏土铺盖，坡比为 1：2.75。

3、基本同意背水坡翻修草皮护坡，重建灌渠渠首，恢

复破坝拆除的部分马道、排水沟及贴坡式反滤排水体。

（四）溢洪道加固

1、同意平整及加宽大坝至溢洪道道路，路面宽 2m，路

面采用 C20混凝土路面。

2、同意修补溢洪道裂缝。

（五）输水涵加固

1、同意拆除重建输水涵。

2、同意更换启闭机支墩、拉杆及支柱、闸门及埋件。

3、同意对启闭机进行除锈防锈处理。

4、同意修缮启闭机房。

（六）防汛公路

基本同意修建防汛道路长度 0.3km，宽为 3m，采用 C20

混凝土路面；修建公路排水系统长度 0.32km；增设一处错车

道；防汛公路滑塌处增设M7.5浆砌石挡墙加固。

（七）水库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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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增设水位 、雨量、渗流量、视频等“四要素监测

设备”。

（八）管理设施

1、基本同意新建管理房，建筑面积 80m2，位于大坝左

岸公路旁。

2、同意完善防汛抢险物资及防汛物料池。

3、同意增设水库永久界桩，设置告示类、警示类、指

引类、制度类等。

六、机电及金属结构

1、基本同意本工程负荷等级和供电设计。

2、基本同意电气设备布置。

3、建议下阶段补充防雷、过电压保护及接地设计。

4、基本同意金属结构设计和布置。输水涵进水口设置

检斜拉式平面钢闸门、拦污栅，启闭机为手动螺杆式。

5、基本同意金属结构防锈处理，底层先用环氧富锌涂

二道，面层再用环氧铝粉涂二道。

七、消防设计

基本同意采用化学灭火器的消防设计方案。

八、施工组织设计

1、工程施工交通、场地、水电供应和天然建筑材料等

施工条件评价意见基本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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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导流设计方案基本合理。

3、施工总布置及主体工程施工方法基本合理。

4、工程施工总工期为 5个月基本合理。

九、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

1、工程永久及临时占地范围明确。

2、本工程实物调查内容及方法基本合理，调查成果精

度基本符合相关规程规范要求。

3、补偿投资概算编制符合《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移民安

置规划设计规范》（SL290-2009）要求。

十、环境保护设计

1、基本同意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从环境保护角

度，在采取一定的环境保护措施后，无制约工程建设的因素。

2、原则同意本阶段环境保护措施及监测措施设计内

容。下阶段应按照有关环境保护要求进行详细设计，并切实

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设计及监测内容。

十一、水土保持设计

1、基本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下阶段应

进一步复核直接影响区面积。

2、基本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下阶段应复核

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3、基本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措施总体布局和各分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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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措施。下阶段应完善渣场情况介绍，补充渣场选址合理性

分析与评价。

十二、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

设计依据正确，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设计基本合理。

十三、节能设计

设计依据及能耗分析结论正确，节能设计基本合理，提

出的节能措施和节能效果评价基本符合工程实际。

十四、工程管理设计

1、本工程提出的管理机构基本合理，复核建设单位相

对应的生产配套设施需求。

2、工程运行管理费用由当地政府财政核拨基本合理。

3、本工程提出的建设和运行管理办法基本合理。

4、本工程设计的工程管理及保护范围基本合理。

十五、设计概算

1、同意工程概算所采用的编制原则和定额依据。

2、基本同意工程概算所采用的基础价格依据，主要材

料及次要材料的取值按照最新的市、区造价信息发布价。

3、审查概算调整了部分工程项目的工程量和单价，并

相应调整了相关费用。

4、经审查，原报概算 339.52万元，核定工程总投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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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74万元，增加 2.22万元。具体详见连州市东陂镇石梯头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概算审查对比表。

十六、经济评价

1、同意经济评价依据和采用的方法，经济评价以国民

经济评价为主。

2、同意国民经济评价结论。经分析测算，项目经济内

部收益率大于社会折现率 8%，经济净现值大于零，工程建

设在经济上合理可行。

专家组长：

专家签名：

2020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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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州市东陂镇石梯头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概算审查对比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原报概算 审核概算 增减额（+，-）

一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218.42 222.6 +4.18

1 大坝加固工程 74.65 70.07 -4.58

2 泄洪工程 1.4 5.43 +4.03

3 引水工程 39.48 50.52 +11.04

4 防汛公路 66.69 51.6 -15.09

5 水库信息化建设 10.00 10.00 0

4 管理设施 26.21 34.98 +8.77

二 第二部分 机电设备

及安装工程
6.47 6.47 0

1 供电线路设备及安装 6.47 6.47 0

三 第三部分 金属结构

设备及安装工程
0.5 2.56 +2.06

1 引水工程 0.5 2.56 +2.06

四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

工程
18.29 26.58 +8.29

1 导流工程 3.29 11.1 +7.81

2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6.00 6.0 0

3 安全生产措施费 5.4 5.68 +0.28

4 其他施工临时工程 3.6 3.79 +0.19

五 第五部分 独立费 62.26 67.26 +5

1 建设管理费 6.58 16.93 +10.35

2 招标业务费 2.01 1.8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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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原报概算 审核概算 增减额（+，-）

3 经济技术咨询费 3.9 4.13 +0.23

4 工程建设监理费 12.19 7.11 -5.08

5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3.34 3.53 +0.19

6 生产准备费 0.85 0.91 +0.06

7 科研勘测设计费 26.78 25.75 -1.03

8 其他 6.62 7.11 +0.49

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305.95 325.47 -19.52

基本预备费 15.3 16.27 +0.97

Ⅰ 静态投资 321.25 341.74 +20.49

Ⅱ 征地与移民工程 4.85 0 -4.85

Ⅲ 水土保持工程 10.18 0 -10.18

Ⅳ 环境保护工程 3.24 0 -3.24

Ⅴ 总投资 339.52 341.74 +2.22

注：“+”表示投资增加；“-”表示投资减少。


